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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盘活公司资产，公司将空余办公用房租赁给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东方翌睿（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翌睿”）。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37.17 万元/年，未达到公司 2015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的 5%，故此项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发生额为 37.17 万

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主要是

为盘活公司资产，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价格

协商后确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

立性，对本公司当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租赁事项 

（1）因日常经营和办公需要，本公司将空余办公用房共计231.44平方米租

赁给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东方翌睿（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由

投资公司承租131.44平方米、东方翌睿承租100平方米，租赁期限三年，租金为

4.4元/平方米/天，并预计以市场价格为依据收取2016年租金37.17万元。（详见

下表）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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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人向公司租赁

办公场所 

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

资有限公司、东方翌睿

（上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37.17 万元  100  0 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1.投资公司成立于 2011年，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为东方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15 年底，投资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计为 39,148.53 万元，负债总计

为 6,742.53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计为 32,406.00 万元。2015 年 1-12 月投资公

司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 0.00元，净利润为-4,056.47万元。 

截至 2016年 7 月底，投资公司的资产总计为 39,128.85万元，负债总计为

6742.52 万元，所有者权益总计为 3238.63 万元。2016 年 1-7 月，投资公司的

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19.37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 东方翌睿（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注册资

本 200万元，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实业投资。由东方睿德（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 102万元，东方国际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46万元，

本公司出资 20万元，上海交大产业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6 万元，上

海新农村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16万元。截至 2016年 7月底，东方翌睿的

资产总计为 199.96 万元，负债总计为 0万元，所有者权益总计为 199.96 万元。

2016年 1-7月，东方翌睿的营业收入为 0元，净利润为-450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其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将闲置办公用房租赁给投资公司和东方翌睿主要是为盘活公司资

产，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属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价格协

商后确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或中小股东的利益。因关联交易而产生的费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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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均无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将闲置办公用房租赁给投资公司和东方翌睿，主要是为

盘活公司资产，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价格协

商后确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当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董事会在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8月 27日 


